
第六篇　 地方人民政府

第一章　 县人民政府

第一节　 县政府机构

一、 县政府工作机构

１９８８ 年ꎬ 县政府共有工作机构 ２８ 个ꎬ 分别是县政府办公室、 县人事局、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 县

科学技术委员会、 县公安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财政局、 县审计局、 县商业局、 县农牧局、 县

林业局、 县水利电力局、 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 县交通局、 县文教局、 县卫生局、 县体育运动委员

会、 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县监察局、 县国土局、 县宗教事务局、 县粮食局、 县劳动局、 县统计局、 县

志地名办公室、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县乡镇企业管理局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党政机构改革后保留政府工作机构 ２５ 个ꎬ 分别是县政府办公室、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和

统计局、 县文教体育局、 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县公安局、 县监察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财政

局、 县人事劳动局、 县建设国土局、 县交通局、 县农牧局、 县林业局、 县水利电力局、 县广播电视

局、 县卫生局、 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县审计局、 县工商物价局、 县地方税务局、 县乡镇企业管理局、
县贸易局、 县粮食局、 县宗教事务局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县乡机构改革后保留政府工作机构 １７ 个ꎬ 分别是县政府办公室、 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

局、 县文化教育体育局、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县公安局、 县监察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财政

局、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县建设国土资源局、 县交通局、 县农牧科技局、 县林业局、 县水利

局、 县卫生局、 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县审计局、 县统计局 (县监察局与县纪委合署办公、 县民族宗

教事务局与县委统战部合署办公ꎬ 不计入县政府工作机构)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县政府机构改革后保留政府工作机构 １７ 个ꎬ 分别是县政府办公室、 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教育体育局、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县公安局、 县监察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财政局、 县人事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 县交通局、 县农牧科技局、 县林业局、 县水利局、 县

卫生局、 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县审计局、 县统计局 (县监察局与县纪委合署办公、 县民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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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事务局与县委统战部合署办公ꎬ 不计入县政府工作机构)ꎮ

二、 县政府机构改革

１９９７ 年全县党政机构改革中ꎬ 县对国外藏胞工作办公室、 台湾事务办公室、 侨务办公室由县民

宗局代管ꎬ 保留牌子ꎮ 县政府法制局并入县政府办公室ꎬ 保留牌子ꎮ 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并入县计

划经济委员会ꎬ 保留牌子ꎮ 县人事局和县劳动局合并为县人事劳动局ꎮ 县计经委与县统计局合署办

公ꎮ 县文教局与县体委合并为县文教体育局ꎮ 县城建局与县国土局合并为县建设国土局ꎬ 挂县环境保

护局牌子ꎮ 撤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ꎬ 成立县工商物价局ꎮ 县商业局更名为县贸易局ꎮ 县财政局挂县国

有资产管理局牌子ꎮ 县地方志编撰办公室ꎬ 县档案局 (档案馆) 作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ꎮ 县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ꎬ 县两项资金管理办公室ꎬ 县矿管办设在县计经委 (按照州编委要求ꎬ 根据新

龙县扶贫工作的实际ꎬ 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设在县计经委ꎬ 具体负责博美乡扶贫工作ꎬ 全县的扶贫工作

仍由民政局负责)ꎮ 县勘界及处理边界争议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ꎮ
２００１ 年县乡机构改革中ꎬ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更名为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 (挂县招商引资局牌

子)ꎬ 原计划经济委员会管理的矿管办并入县建设国土资源局ꎮ 县物价局并入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

局ꎬ 保留牌子ꎮ 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职能由县政府办公室承担ꎮ 不再保留县国有资产管理局ꎬ 其职

能由县财政局承担ꎬ 在县财政局内设立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ꎮ 县建设国土局更名为县建设国

土资源局ꎬ 挂环境保护局牌子ꎮ 县水利电力局更名为县水利局ꎬ 水电建设方面的政府职能交县发展计

划经济贸易局承担ꎬ 农牧区小水电建设、 电网管理、 电气化建设方面的职能由县水利局承担ꎮ 不再保

留县乡镇企业局ꎬ 其矿业行业的行政职能交由县建设国土资源局承担ꎬ 涉农方面的行政职能交由县农

牧局承担ꎮ 不再保留县贸易局ꎬ 其行政职能 (含烟草、 盐业) 并入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ꎮ 不再保

留县医药管理局牌子ꎬ 将原县贸易局承担的医药行业生产流通和县卫生局承担的药政、 药检和药品生

产流通监督管理职能上划省直管的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ꎮ 县交通局挂县交通战备办公室牌子ꎮ 在县人

事劳动局的基础上组建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牌子ꎬ 统一管理全县的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ꎮ 原

县人事劳动局承担的县老龄工作职能划归县民政局承担ꎬ 原县民政局承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职

能划归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承担ꎬ 将县财政局管理的县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并入县人事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ꎮ 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县科学技术局ꎬ 与县农牧局合署办公ꎮ 县对台、 外事、 侨务办公

室并入县政府办公室更名为外事台侨办公室ꎬ 挂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牌子ꎮ 县广播电视局、 县粮食局

改为县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ꎬ 政府分别授权行使全县的广播电视、 粮食行业行政管理职能ꎮ 组建县旅

游局ꎬ 作为县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ꎬ 县政府授权行使全县的旅游行政管理职能ꎮ 保留县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ꎬ 作为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ꎬ 挂靠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ꎮ 县政府法制局更名

为县政府法制办公室ꎬ 与县政府救灾办公室并入县政府办公室ꎬ 保留牌子ꎮ
２００５ 年县政府机构改革中ꎬ 在县财政局挂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牌子ꎬ 县政府授权国

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ꎬ 承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ꎬ 实行管资产与管人、 管事相结合ꎮ 组建

县发展和改革局ꎬ 将原县政府办公室的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承担的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职能划入县发展

改革局ꎬ 撤销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和县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ꎮ 组建县规划建设和国土资源局ꎬ
撤销县建设国土资源局ꎬ 将原建设国土资源局承担的农村能源建设行政管理职能划归县农牧局ꎮ 将县

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ꎮ 设立经济责任审计分局ꎬ 撤销县审计局经济责任审

计股ꎮ 将县卫生局承担的食品、 保健品、 化妆品监管职能划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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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务会议

一、 全体会议

(一) 第七届县政府全体会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七届县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ꎬ 研究人事任免ꎬ 通报

县长副县长分工ꎬ 要求各部门围绕全县大局ꎬ 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和质量ꎬ 努力把全县建设成为团结、
富裕、 文明的新龙ꎮ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９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七届县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ꎬ 讨论县政府 １９８７ 年工

作总结ꎬ 研究 １９８８ 年工作要点ꎮ ３ 月 １８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七届县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ꎬ
研究人事任免和岗位责任制工作奖等事宜ꎮ ３ 月 ２６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七届县政府第四次

全体会议ꎬ 研究 １９８８ 年财政预算等事宜ꎮ ５ 月 ５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七届县政府第五次全体

会议ꎬ 讨论向县七届二次人代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ꎮ ９ 月 ２１—２２ 日ꎬ 副县长华继湖主持召开第七届

县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ꎬ 分析 １—８ 月经济形势ꎬ 研究有关人大代表议案及人事任免等事宜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七届县政府第七次全体会议ꎬ 研究新龙县国土局成立后有关事宜及有关

部门的人事任免等工作ꎮ
(二) 第八届县政府全体会议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２７—２９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八届县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ꎬ 总结上半年经济

工作ꎬ 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ꎬ 讨论并通过 «新龙县人民政府工作制度暂行规定»、 «新龙县人民

政府系统公文处理暂行规定»ꎬ 交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议案、 提案ꎮ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

持召开第八届县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ꎬ 传达学习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ꎬ 研究并安排后期经济工作ꎮ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八届县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ꎬ 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ꎬ

研究有关人事任免ꎬ 交办人大代表提案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县长所呷尼马主持召开第八届县政府第四次全体会议ꎬ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财政预算和国民经济执行情况报告ꎮ
(三) 第九届县政府全体会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 县长孙济康主持召开第九届县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ꎬ 通过第八届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３ 日ꎬ 县长孙济康主持召开第九届县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ꎬ 通过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３ 年

工作报告ꎮ ６ 月 ７ 日ꎬ 副县长泽多吉主持召开第九届县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ꎬ 研究做好州委、 州府工

作组到县现场办公的前期准备工作ꎬ 布置半年工作、 提案办理和抗灾防灾工作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县长泽多吉主持召开第九届县政府第四次全体会议ꎬ 讨论修改新龙县 “九

五” 规划和 ２０００ 年远景规划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副县长唐永福主持召开第九届县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ꎬ 听取各部门 １９９７ 年

工作设想ꎮ
(四) 第十届县政府全体会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７ 日ꎬ 副县长李德生主持召开第十届县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ꎬ 讨论通过了第十届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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